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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CWS） 
 
 

第七届会议 

2019年 7月 1日至 5日，日内瓦 
 
 
 

关于第 47号任务的报告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导 言 

1. 在 2017 年举行的第五届会议上，产权组织标准委员会（CWS）通过了产权组织标准 ST.27“关于

交换专利法律状态数据的建议”（见文件 CWS/5/22第 50和 51 段）。根据第五届会议的决定，秘书处

发出了 C.CWS 92号通函，请各知识产权局评估其业务做法和信息技术（IT）系统，以暂时实施新的产

权组织标准 ST.27，并审查产权组织标准 ST.27中的暂定详细事件。 

2. 在第六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 11 个知识产权局答复了通函，提交了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27

的计划，而大多数局表示需要做进一步内部分析，然后才能通报实施的时间安排（见文件 CWS/6/34 第

89段）。 

3. 在第六届会议上，委员会批准了修订后的产权组织标准 ST.27，包括对维持费支付事件的修改和

对变更名称和转让所有权事件说明的完善。若干事宜移交法律状态工作队作进一步审议（见文件

CWS/6/34第 73至 86段）。 

4. 在第六届会议上，标准委员会鼓励各工业产权局参与工作队的讨论，并请尚未提交映射表的知

识产权局提交其映射表。标准委员会还修订了第 47 号任务的说明，具体如下：“编写详细事件的最终

提案和关于专利法律状态数据指导文件的最终提案；编写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状态数据指导文件

的最终提案；编写工业产权局交换商标法律状态数据的建议”（见文件 CWS/6/34第 71和 72段）。 

5. 在第六届会议上，标准委员会批准了新标准“产权组织标准 ST.87——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

状态数据交换的建议”。标准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发布通函，请各知识产权局评估其业务做法和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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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系统，并审查暂定详细事件。标准委员会要求法律状态工作队最后确定详细事件清单，编制工业品

外观设计法律状态数据的指导文件，并提交第七届会议供审议和批准（见文件 CWS/6/34 第 102 至 105

段）。 

进展报告 

6. 在标准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之后，法律状态工作队努力拟订： 

- 详细事件的最终提案，同时考虑到各工业产权局提供的有关国家或区域状态事件与 ST.27 事

件之间映射的信息； 

- 对标准 ST.27指导文件的更新； 

7. 提交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供审议的工作队活动成果如下： 

- 对产权组织标准 ST.27 的拟议修订，包括更新后的详细事件和一份暂定指导文件（见文件

CWS/7/12）。 

把国家/区域事件映射到 ST.27事件 

8. 标准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上批准了 12 个知识产权局的暂定汇总映射表，并要求秘书处公布在产

权组织网站上（见文件 CWS/6/24第 91段）。2019年 1月，国际局根据《产权组织手册》第 7.13节公

布了 12个知识产权局的 ST.27映射表。 

9. 国际局继续与欧洲专利局（欧专局）合作，为国际专利文献（INPADOC）数据库所收国家或区域

专利法律状态事件编制映射表，大约有 50 个工业产权局为此提供了信息。国际局认为这项合作工作非

常重要，有助于遵照产权组织 ST.27 提供更加统一、准确的法律状态信息数据，由此惠及整个知识产

权界，特别是知识产权用户。 

修订产权组织标准 ST.27的提案 

10. 自标准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以来，法律状态工作队继续就第 47 号任务开展工作，并指出有必要进

一步修订 ST.27。工作队举行了六次网上会议，讨论有关变动：三次会议讨论常见情况案例，三次会

议讨论对 ST.27事件的修订。 

11. 标准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提出的修订包括： 

- 澄清对事件 R13和 R14的更新（名称更新和所有权转让）； 

- 在事件 D14和 D15（检索和审查报告）中将“已发布”改为“已完成”； 

- 澄清类别说明中涵盖的申请和知识产权的类型； 

- 更新指导文件，增加“常见情况”，以专利生命周期的五种常见情况举例，展示一些不同的

局如何作映射； 

- 将 S类的名称从“许可”改为“许可和相关交易”，以便更好地反映其中的内容； 

- 将 S类的事件综合起来，寻求更适当的详细程度； 

- 在指导文件中增加“常见情况”一节，举例说明许多局共同遇到的情况；以及 

- 在 ST.27代码中添加固定数量的字符，作为保留字段以备将来使用。 

产权组织标准 ST.27的拟议修订转录于文件 CWS/7/12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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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队建议继续根据需要修订类别和事件的标题和说明，因为知识产权局继续制定映射，会继

续发现清楚程度或涵盖面完整度方面的问题。 

产权组织标准 ST.87的实施计划 

13. 根据标准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作出的决定，秘书处于 2019年 2月 14日发布了 C.CWS 113号通函，

请知识产权局提交以下结果：（a）对业务做法和 IT 系统的评估，包括实施产权组织标准 ST.87 的暂

定时间安排；以及（b）根据各自的法律和实践，对暂定详细事件所做的审查。要求各知识产权局提交

其提交结果的映射表。 

14. 10 个知识产权局答复了通函。三个局（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提交了结果及其映射

表。从答复中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如下，更多有关通函回复的信息将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列在文件

CWS/7/1议程草案的第 11（c）项下： 

- 许多局答复说，实施产权组织 ST.87 的计划尚不确定。一些局首先需要资金，才能对其 IT

系统作出改动； 

- 两个局表示仍在对 ST.87进行内部评估，但尚未准备好提交任何信息； 

- 其他局表示仍在等待：等 ST.87的事件清单最终确定，等 XML架构组件成形；等计划好的 IT

系统升级启动；或者等已经启动的 IT升级结束； 

- 四个局提交了国家事件到 ST.87事件的映射表；以及 

- 四个局称没有实施 ST.87的计划。 

工作计划 

专利法律状态数据 

15. 法律状态工作队计划在必要时继续完善 ST.27和 ST.87的事件清单。特别是，由于各知识产权局

继续完善其事件映射，预计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不一致或疏漏。工作队将尝试在尽可能不改动事件标题

和代码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小的编辑修改。工作队可能还需要

添加新的详细事件，甚至更改特定详细事件的类别。但是，如果能找到另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则更

倾向于避免这些改动。预计事件清单或类别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16. 工作队要求标准委员会鼓励各知识产权局提交或更新标准 ST.27 的映射表。收到新提交的材料

后，将在《产权组织手册》中公布汇总后的映射表。 

17. 国际局和欧专局计划，只要有资源可用，就继续与 INPADOC中专利法律状态数据的原属局合作，

将 INPADOC数据映射到产权组织标准 ST.27。 

工艺品外观设计法律状态数据 

18. 工作队计划根据需要更新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状态数据标准的详细事件，并编写一份指导文件

供标准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工作队要求标准委员会鼓励各知识产权局提交或更新标准 ST.87 的映射

表。国际局建议标准委员会批准在《产权组织手册》第 7.13 节中公布三个已提交的 ST.87 映射表。新

提交的材料收到后，将对《产权组织手册》第 7.13节进行更新。 



CWS/7/11 

第 4页 

 

商标法律状态数据 

19. 工作队计划，一旦产权组织标准 ST.27和 ST.87尚未完成的工作完成，就开始就商标法律状态数

据的新标准开展工作。具体来说，工作队希望开始实施 ST.27 或 ST.87 的局分享经验，以确保不会出

现意外问题。 

修订第 47号任务说明的提案 

20. 考虑到产权组织标准 ST.27 和 ST.87 已完成的和剩余的工作，建议修订第 47 号任务的说明如

下：“编写关于产权组织标准 ST.27 和 ST.87 所需修订的提案；编写用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状态数

据的拟议指导文件；编写供工业产权局交换商标法律状态数据的建议；以及支持 XML4IP 工作队开发法

律状态事件数据的 XML组件”。 

21. 请标准委员会： 

  (a) 注意本文件中所载的法律状

态工作队的工作成果和工作队负责人的

报告； 

  (b) 注意上文第 15 至 19 段所述

的法律状态工作队的工作计划，并鼓励各

知识产权局参与工作队的各项讨论； 

  (c) 如上文第 8、9、13 和 14 段

所述，鼓励各知识产权局提交或更新产权

组织标准 ST.27和 ST.87的映射表； 

  (d) 考虑如上文第 14 和 18 段所

述，在《产权组织手册》第 7.13 节中公

布收到的 ST.87映射表；以及 

  (e) 审议并批准上文第 20 段所

述的第 47 号任务的拟议修改，并将修改

后的第 47 号任务分配给法律状态工

作队。 

 

[文件完] 


